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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7/2021_2022__E5_BB_BA_

E8_AE_BE_E9_83_A8_E5_c80_317301.htm 建设部关于印发《

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》的通知(建住房〔2006〕244

号)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、直辖市房地局（建委）： 为发挥房

屋权属登记的公示作用，保障房屋交易安全，维护房屋交易

秩序，保护房屋权利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我们制定

了《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 附件：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中华人

民共和国建设部二○○六年十月八日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

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发挥房屋权属登记的公示作用，保障房屋

交易安全，维护房屋交易秩序，保护房屋权利人及相关当事

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
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

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已登记的房屋权属

登记信息的查询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属登记信息，包

括原始登记凭证和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

。 第四条 房屋原始登记凭证包括房屋权利登记申请表，房屋

权利设立、变更、转移、消灭或限制的具体依据，以及房屋

权属登记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资料。 第五条 房屋权属登记机关

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，包括房屋自然状况（坐落、面积、

用途等），房屋权利状况（所有权情况、他项权情况和房屋

权利的其他限制等），以及登记机关记载的其他必要信息。 

已建立房屋权属登记簿（登记册）的地方，登记簿（登记册

）所记载的信息为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。 第六条 



房屋权属登记机关、房屋权属档案管理机构（以下统称查询

机构）应妥善保管房屋权属登记资料，及时更新对房屋权利

记载的有关信息，保证信息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安全性。 查

询机构应建立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制度，方便当事人查询

有关信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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